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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2021_2022__E3_80_8A_E

4_B8_AD_E5_8D_8E_E4_c27_32777.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总署令 第81号 已于2000年4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现予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口加工区监管

的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与完善加工贸易管理

，规范海关对出口加工区的监管，促进出口加工区的健康发

展，鼓励扩大外贸出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为防止重复建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出口加工区（以下简称“加工

区”，只能设在已经国务院批准的现有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 第三条 

加工区是海关监管的特定区域。海关在加工区内设立机构，

并依照本办法，对进、出口区的货物及区内相关场所实行24

小时监管。 第四条 加工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其他地区

（以下简称“区外”）之间，须设置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隔

离设施及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经海关总署对加工区的隔离设

施收合格后，方可开展加工区有关业务。 第五条 区内设置加

工区管理委员会和出口加工企业、专为出口加工企业生产提

供服务的仓储企业以及经海关核准专门从事加工区内货物进

、出的运输企业。 除安全保卫人员和企业值班人员外，其他

人员不得在加工区内居住。不得建立营业性的生活消费设施

。 第六条 区内不得经营商业零售、一般贸易、转口贸易及其

他与加工区无关的业务。 第七条 在加工区内设立的企业（以

下简称“区内企业”），应向海关办理注册手续。 第八条 区



内企业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及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设置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帐簿、报表。凭合

法、有效凭证记账并进行核算，记录本企业有关进、出加工

区货物和物品的库存、转让、转移、销售、加工、使用和损

耗等情况。 第九条 加工区实行计算机联网管理和海关稽查制

度。 区内企业应建立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电子计算机管理数

据库，并与海关实行电子计算机联网，进行电子数据交换。 

第十条 区内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业务不实行加工贸易银行保证

金台账制度，海关不实行《加工贸易登记手册》管理。 第十

一条 海关对进、出加工区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人员及

区内有关场所，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的规定

进行检查、查验。 第十二条 国家对区内加工产品不征收增值

税。 第十三条 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不得进、出

加工区。 第二章 对加工区与境外之间进出货物的监管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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